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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經貿信息委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jmxxw.gov.cn/xxgk/xxgkml/qt/tzgg/201803/t20180305_10884926.htm 

附錄 

 

市经贸信息委关于征集重大技术装备进出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意见的通知  

 

深经贸信息新兴字〔2018〕32 号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支持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工信部正开展重大技术装备

进出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现将《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

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装函〔2018〕62 号,以下简称《通知》)

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通知》中涉及的相关目录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财务司-重大技术装备专栏下载。 

二、向我委提交修订意见的单位应为深圳市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三、请提交意见的企业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准备修订建议报告(《通知》附件 1)和修订

意见汇总表(《通知》附件 2-4),附上相关证明材料装订成册,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前将纸质文件

一式两份报送我委新兴产业处(市民中心 C2053 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 shuaidp@szjmxxw.gov.cn

邮箱,逾期将不予受理。 

四、企业对所报送文件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全责。我委将初步筛选汇总统一报送工

信部。 

特此通知。 

 

附件: 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

的通知(工信厅装函〔2018〕62 号) 

 

(联系人:帅大平,电话:88121029)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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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装函[2018]6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

业，有关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海关总署办公厅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

收政策受理程序等事项的通知》（工信厅联财〔2016〕40 号）基础上，经研究，组织开展重大

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录修订类型与条件  

《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主要针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涉及的《国家支持发展的

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和《进

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 

（一）目录修订类型  

1.增加重大技术装备或零部件、原材料；  

2.删除重大技术装备或零部件、原材料； 

3.调整重大技术装备技术规格； 

4.调整重大技术装备或零部件、原材料的执行年限； 

5.调整《目录》中的其他要素。 

（二）目录修订条件 

1.建议新增的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须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目录》规定

的领域； 

2.建议新增的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须为国内企业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

和产品所需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 

3.对于国内企业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的重大技术装备或零部件、原材料，可以建议从

《目录》中删除或调整技术规格； 

4.建议新增的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须为国内已实现首台（套）突破并具

备生产能力的装备和产品。 

二、有关工作要求  

（一）自 2018 年起，建议修订《目录》的企业，请于每年 4 月 15 日前通过所在地省级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或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修订建议报告

（要求见附件 1）和修订意见汇总表（附件 2-4）。 

（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要对企业提出的修

订意见进行初步筛选汇总，于每年 4 月底前将《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和企业修订建议报告报

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纸质版材料一式两份，有关附件须附 xlsx 格式电子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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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要高度重视，加强

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实施情况的跟踪研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及时提出目录修订建

议，共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联 系 人：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夏鹏 王影 

联系电话：010-68205634/68205626 

 

  附件：1.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建议报告要求 

     2. 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3. 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4. 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8 年 2 月 13 日 

 

 

附件 1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订建议报告要求 

 

1、企业基本情况； 

2、建议修订的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情况，具体说明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的名称、技术规

格、研制情况、承接合同情况及合同进展情况、国内外同类装备或产品研制情况及主要研制单

位情况、国内外技术水平差别等； 

3、建议修订的进口零部件、原材料情况，具体说明进口零部件、原材料的名称、技术规

格、单机用量和进口价格、国内生产情况（生产能力、生产单位），进口国外厂商情况，进口

的理由等； 

4、建议修订的理由； 

5、企业联系方式。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6063555/part/6063900.wps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6063555/part/6063904.xls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6063555/part/6063905.xls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6063555/part/6063906.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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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编号 单位名称 装备名称 技术规格要求 销售业绩要求 执行年限 修订说明 修订理由 

（填写重大技术装备所在领域） 

                

                

                

                

                

                

                

填表说明：“修订说明”一栏须明确意见为新增、删除、调整技术规格要求、调整销售业绩 要求、调整执行年限或其他。 

 

附件 3 
        

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填写重大技术装备所在领域） 

单位名称 设备名称 一级部件 二级部件 单机用量 税则号列(供参考) 执行年限 修订说明 修订理由 

    

              

              

              

              

              

              

              

填表说明：“修订说明”一栏须明确意见为新增、删除、调整执行年限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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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修订意见汇总表 

编号 单位名称 税则号列 设备名称 技术规格 修订说明 修订理由 

（填写重大技术装备所在领域） 

              

              

              

填表说明：“修订说明”一栏须明确意见为新增、调整技术规格或其他。 

 

 

 

 

 

 


